
減額繳清及展期定期保險之規範 

◎ 保單條款未約定有減額繳清/展期定期保險者或已領取約定之特定保險金者，不可辦理。 

 

資料提供單位：保全處 

適用起始日：110 年 10 月 1 日 

減額繳清保險之規範 展期定期保險之規範 

1. 申請時間—應繳費日。 

2. 計算方式： 

以申請當時應繳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

上應給付之紅利、增值回饋分享金，扣除

欠繳保險費、自動墊繳保險費(含利息)、

保險單借款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餘額辦

理。 

3. 附約之處理方式： 

A. 附約有效至該期已繳之保險費期滿。 

B. 保留可繼續繳費或已繳費期滿之附

約，且以「年繳」方式交付保險費。 

C. 長年期附約同主約辦理減額繳清其

餘附約終止。 

D. 要保人若未註明附約之處理方式

時，以上述方式 B 辦理。 

4. 辦理減額繳清保險當時或辦理完成後，不

得申請恢復、附加附約或增加保額。 

5. 停效保單應先辦理復效完成後，方得於次

一應繳費日申請減額繳清保險。 

6. 保單紅利/保單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給付方

式為抵繳保費者，須同時變更為其他給付

方式，如未變更，則依條款約定辦理，條

款未約定時，則變更為儲存生息。 

7. 保單若已有因「保險金額的增加選擇權」

所增加之保額將一併辦理減額繳清保

險，並依條款約定終止本保單之「保險金

額的增加選擇權」。 

8. 依條款已領取約定之特定保險金者，不得

申辦減額繳清保險。 

9. 全球人壽安心無憂終身壽險（實物給付

1. 申請時間—應繳費日。 

2. 計算方式： 

以申請當時應繳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加上應給付之紅利、增值回饋分享金，

扣除欠繳保險費、自動墊繳保險費(含利

息)、保險單借款本息及營業費用後的餘

額辦理。 

3. 附約之處理方式：  

A. 附約效力持續至該期已繳之保險費

期滿後終止，並保留已繳費期滿之

長年期附約。 

B. 長年期附約同主約辦理展期定期保

險其餘附約終止。 

C. 要保人若未註明附約之處理方式

時，以上述方式 A 辦理。 

4. 保險金額： 

A. 申辦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扣除申

請日之保單借款本息及墊繳保險費

本息後之餘額。 

B. 條款另有約定者依條款約定辦理。 

5. 繳清生存保險： 

A. 若申辦當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超過

展期至滿期日所需的躉繳保險費，

其超過款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

購買於契約期滿或原繳費期滿（依

條款約定）時給付之生存保險金。 

B. 全球人壽安心殘廢生活扶助還本保

險（DSC）如辦理展期定期保險當

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營業費用後

的數額，超過展期定期保險至第五



型）申辦減額繳清保險後，則不再適用生

命禮葬服務。 

十九保單年度所需的躉繳保險費

時，要保人得以其超過款額作為一

次躉繳保險費，購買於本契約原繳

費期滿時給付的「繳清生存保險」。 

6. 辦理展期定期保險當時或辦理完成

後，不得申請恢復、附加附約或變更保

額。 

7. 停效保單應先辦理復效完成後，方得於

次一應繳費日申請展期定期保險。 

8. 保單若已有因「保險金額的增加選擇

權」所增加之保額將一併辦理展期定期

保險， 並依條款約定終止本保單之「保

險金額的增加選擇權」。 

9. 依條款已領取約定之特定保險金者，不

得申辦展期定期保險。 

本公司配合「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調整現行保險商品契約暨銷售文件之用詞，相關用詞異動情形公告在本公司官網

(https://www.transglobe.com.tw/law-InsuranceLawRevision2018.html)，本次用詞異動無更動原商品實質給付內容

及權利義務。 


